
 

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文件  
 

 

京环发〔2011〕226 号 

 
 

北京市环境保护局转发环境保护部 

关于多氯联苯统计报表及其报告编写补充说明 

等事项文件的通知 
 

各区县环保局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： 

现将环境保护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多氯联苯统计报表

及其报告编写的补充说明〉等事项的函》（环办便函〔2011〕43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补充说明的相关要求开展多氯联苯统计

工作，并做好以下工作： 

一、全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年报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已正

 － 1 －



式下发，请各区县环保局登录我局综合办公平台固管中心主页，

从共享资料与模板中下载该软件及使用手册，并按要求完成录入

工作。 

二、请各区县环保局于 8 月 26 日、10 月 30 日前分别将二

噁英、多氯联苯的统计报表、技术报告及软件所生成的电子数据

报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。 

 

 

 

 

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系人：张效颖，王天；联系电话：68457307；传真：684532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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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多氯联苯统计报表及其 

报告编写的补充说明》等事项的函 
 

环办便函〔2011〕43 号 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

境保护局，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全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制度培训班征集的有

关意见，为了便于各级环境保护部门更好地落实《关于实施持久

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1〕81 号）要求，

现将《多氯联苯统计报表及其报告编写的补充说明》和《持久性

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制度相关事项勘误内容》印发你们。请遵照

执行。 

联 系 人：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  赵子鹰 

          环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  王开祥 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6556286 

         （010）82268898 

 

附件：1.关于多氯联苯统计报表及其报告编写的补充说明 

      2.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制度相关事项勘

误内容 

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

2011 年 8 月 1 日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环保  转发  报表  补充说明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         2011 年 8 月 18 日印发    

 



 


